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自治條例作業 SOP                                  

 

 

 

 

 

 

 

 

 

 

 

 

 

 

 

 

 

 

 

 

 

 

 

 

  

 

 

 

 

 

 

 

 

                                                                                                                                                                                                                                                                                                                                                                                                                                                                                                                                                                                                                                                                                                                                                                                                                                                                                                                                                                                                                                                         

107.3.6      

函送法務局(法規委員會審議) 
依「本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六點擬具資料 

市政會議 

簽會處法制人員 

簽會局法制人員 

自治條例 

簽會局法制人員 

主管機關 
（產業局） 

本府法務局以府「令」公布，並刊登公報 

 

主管機關 
（產業局所屬機關） 

研商會議 
1.內部研商或邀集相關機關、團
體研議 (局法制人員參與) 

2.必要時邀請本府法務局與會 
 

研商會議 
1.內部研商或邀集相關機關、團
體研議 (處法制人員參與) 

2.必要時邀請本府法務局與會 
 

局務會議 

市議會 
 

刊登本局「法規動態」網頁 

必要時提送

議員說明及

商議 

踐行預告程序 
1.以 60 日為原則（如另定較短期間，應於公告時一

併公告其理由，但仍不得低於 14 日） 

2.刊登本局「法規動態」網頁 

3.刊登法務局「草案預告管理系統」 

 


